
聖經中的移民家庭
經文：創11:26; 12章

一．神的呼召移民

1.在移民之先，要與神有美好的關係(創11:26; 12:)。信靠神的呼召旨意(來

11:8-16)。

2.在移民之地築壇。禱告，敬拜，獻祭。

a.在示劍，迦南人之地(創12:6-7)。

b.在伯特利東邊的艾地(創12:8)。

c.希伯崙幔利樹下(創13:18)。

3.要以神所賜的財物為滿足，神使他富足(創14:13-24)。

4.相信神會使死人復活(創22:1-18; 羅4:17)。

5.相信子孫是神所賜的，在自己絕望時仍可得子(羅4:17-23)。

6.禱告神賜給兒媳，敬畏主的女兒(創24:)。

7.幫助當地居民得福，為神作見證，赫人的見證，出錢買地(創23:3-20)。

8.不為財產兄弟相爭(創13:8-18)。

二．雅各移民埃及(創46:1-7)

因子在埃及，雅各移民埃及：

1.全家人數七十人(創46:8-27)。

2.見約瑟(創46:28-34)，見法老(創47:)。

兩代相處和好，但兄弟之間因有賣弟而內疚，約瑟從神的觀點有好意，而

平息報仇(創50:15-21)。

三．拿俄米因饑荒移民往摩押地 (得1:)

但拿俄米將信仰傳給兒媳，卻有二不同的影響，一個信，一個不信。給她

們自由，一個仍想回國(得1:15-22等)。

四．約瑟和馬利亞去埃及

約瑟和馬利亞帶着耶穌去埃及，因神有清楚啟示，因王有追殺令(太2:13-

23)。

結論：

在這全球的世代移民是件平常的事。但在移民前好好的禱告，求主的旨意

引導，這是最要緊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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